
林学实验教学中心贵重仪器设备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本实验教学中心贵重仪器设备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高等

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制定该规则。 

第二条：贵重仪器设备为单价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的仪器设备。 

第三条：贵重仪器设备实行“专管共用，资源共享”。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

放使用，以充分发挥其效益。 

第二章 采购 

第四条：欲购置贵重仪器设备，须先由所属专业根据学科发展特点和实验室仪器设备现

状，向实验教学中心提交书面购置计划（包括仪器设备名称、主要用途、生产厂家、型号规

格、单价、台数、购买理由）。 

第五条：实验教学中心接到贵重仪器设备购置计划后，应及时向分管实验室工作的副院

长汇报，经院实验室建设工作委员会论证通过后，由实验教学中心将仪器购置计划上报学校。 

第六条：仪器设备购置申请计划经学校批准后，由实验教学中心招标采购或谈判竟价采

购。 

第七条：论证内容：一、说明欲购置仪器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二、欲购仪器设

备的先进性、实用性和性能价格比合理性。三、使用效益预测（小时/年）。四、校内外不同

学科共用方案。 

第八条：验收。由分管副院长、实验教学中心主任、专业主任、有关仪器设备管理的技

术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对新购置仪器进行验收。验收的主要内容：1、按合同和装箱单清点

验收。2、检查仪器设备表观有无锈、损伤等。3、严格按合同或说明书对仪器的功能、指标

逐项验收，保证可重复性和稳定性。4、验收过程中若发现质量问题，验收小组应在索赔期

前 30 天内，写出书面报告报学校实验管理科，及时办理索赔手续。5、验收结束后，写出详

细的验收报告。应包括验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排除故障的措施技术、性能指标的符合情况、、

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保修期限等。同时应附上验收的主要数据、表格等。6、验收合格后

一个月内，实验教学中心负责将仪器设备的档案资料存档，并交学校资产处存档。 

第三章 使用和管理 

第九条：配备责任心强，有经验的实验技术人员担任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员。仪器设备

管理人员应掌握仪器设备工作原理，熟练使用仪器设备，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各种功能。制

定并严格执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认真做好使用、维护、维修记录。建立仪器设

备档案技术资料和管理档案。 

第十条：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方能上机操作。对因违反规定造成仪器设备损坏将视情



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本实验教学中心贵重仪器设备实行专管共用。在完成实验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对校内外开放。  

第十二条：贵重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实验技术管理人员应向实验教学中心汇报，及时

组织修复。对于较大事故，其责任人要写出详细的事故报告，交实验教学中心。由实验教学

中心组织有关人员分析事故原因，分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并报告学院。  

第十三条：贵重仪器设备不允许自行拆卸或者解体使用。否则将作为责任事故予以追究。 

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四条：根据《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效益年度评

价表》，对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实行考核制度。其考核范围包括： 

有效机时（实际测试时数+前后处理时数）是体现效益的重要指标。应分别教学、科研

和社会服务进行统计。 

完成的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级、省部级、厅市级等）、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国家级、省

部级、厅市级等）。 

完成的学位论文情况。包括本科生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和大学生 SRT

活动论文。 

人才培训。通过培训，指导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科研人员掌握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和

基本操作方法的情况。各类人员（分别校内外）数量统计。 

贵重仪器设备日常管理及维护、维修与运行状态情况。 

第十五条：考核工作由分管实验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会同实验教学中心主任主持进行。考

核结果向全院公布。  

第十六条：奖惩 

对于使用率高、取得的科研成果多、完成的研究项目多、人才培养做得好的仪器设备管

理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对于拒绝开放共用，维护、保养差的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给予批

评。 

 

 


